
Goo鑑定 服務條款 
本人〈以下稱「客戶」〉接受由台灣寶路多股份有限公司〈即日本 Goo第三方鑑定之代理商，以下簡稱“寶路多”〉提供之關於中古車車輛車況鑑定的服務〈以下簡稱“Goo鑑定”〉，並

同意遵守下列各項服務條款〈以下稱“條款”〉。 

1. 服務範圍： 

“寶路多”就本服務條款與其載明之條件執行關於車輛鑑定之服務。鑑定內容等相關說明係根據台灣寶路多股份有限公司網站上所公佈之四大鑑定項目。唯“寶路多”可依個別車輛實際

狀況與現場條件限制，以個案方式逕行判斷並做出任何調整。“寶路多”保留隨時修改網站上所公佈之鑑定內容的權利。 

 
2. 車輛鑑定應提供之文件： 

「客戶」必需先提供鑰匙以及(a)車輛牌照登記書，或；(b)車輛行駛執照，或；(c)進口報單文件等車輛相關文件予“寶路多”，“寶路多”方會進行授權委託鑑定。 

 
3. 鑑定報告： 

“寶路多”會在服務完成的五個工作天內，郵寄掛號給「客戶」“寶路多”所核發的紙本證書，作為鑑定結果之唯一憑據。「客戶」並同意“寶路多”將「車輛鑑定報告」電子檔上傳至

包括但不限於台灣寶路多股份有限公司相關配合之網站，以提供「客戶」與其他不特定大眾連結下載。 

 
4.受託服務對象： 

“寶路多”是依「客戶」之委託，提供第三方鑑定服務，僅單方面對購買鑑定服務的「客戶」負責。本服務並無涉入「客戶」與其他任何第三人間有關買賣等交易行為，“寶路多”無須

為「客戶」與其交易對象間因消費爭議所衍生之一切紛爭承擔任何責任。 

 
5. 服務費用及服務期限： 

服務費用依「客戶」選擇之方案內容並以台數計價： 

一般車輛：「客戶」應支付“寶路多”單一台車輛費用，作為鑑定服務費用。 

超跑及特殊車款〈依網站公告車款為主〉應支付“寶路多”不同的車輛鑑定費用，作為鑑定服務費用。 

寶路多公司會不定期更新公告特殊車款名單，客戶應接受寶路多不定時公告之更新特殊車款名單，請客戶應在安排鑑定之前，隨時檢查並注意此等更新資訊，以確保鑑定服務運作正常。 

除雙方另以書面同意外，“寶路多”在「客戶」尚未給付服務費用之前，不需提供任何鑑定服務。 

服務期限：除雙方另有書面約定外，應依「Goo鑑定合約書」所簽訂之有效期間定之。期滿前雙方須另訂新約。合約有效期間屆滿時，逾期未用畢之金額及台數(含贈送之點數)均視同放

棄，無法退還或再為使用，「客戶」應注意前述合約有效期間。 

 
6. 鑑定預約取消規範： 

「客戶」應事先向“寶路多”申請預約車輛鑑定服務，“寶路多”完成安排鑑定行程後，「客戶」如欲取消預約，應遵循“寶路多”所訂定之鑑定預約取消條款辦理取消預約。 

「客戶」若未按“寶路多”所訂定之鑑定預約取消條款事先取消，或是待鑑定當日才臨時告知取消鑑定，不足部分，「客戶」仍須依“寶路多”所訂定之鑑定預約取消條款支付相關成本

費用。 

 
7. 鑑定最低預約數量： 

「客戶」預約鑑定之車輛數，單次最少鑑定台數為 2台。如未達 2台，“寶路多”有權保留當次安排鑑定之權力，或是依“寶路多”所訂定之鑑定預約條款支付相關費用。 

 
8. 緊急預約規範：  

若「客戶」臨時緊急需要安排鑑定服務，需依“寶路多”所訂定之緊急預約條款支付相關急件費用。 

 
9. 車輛刊登： 

「客戶」同意簽訂本合約即同意接受“寶路多”會將其完成鑑定車輛之相關資訊，自動上傳並公開至 2手車訊網、以及“寶路多”所營運的相關配合網站，以提供「客戶」與其他不特定

大眾連結下載。「客戶」應自行維護 2手車訊網上的公開資訊，以確保內容正確。 

 
10. 免責聲明：  

「客戶」知悉並同意： 

A. 車輛鑑定皆採用目視評估及無拆卸引擎、變速箱、及車輛零組件檢測方式，「車輛鑑定報告」包括由“寶路多”鑑定師就服務範圍的檢查鑑識與發現。 

B. 「車輛鑑定報告」僅反應車輛在鑑定當時的狀況。“寶路多”不保證車輛於其銷售時及銷售後之狀況、適售性、特定用途之適用、符合法律或法規，或任何特定功能或車輛品質，“寶

路多”亦不提供售後維修服務。 

C. “寶路多”在檢查前不需鑑別車輛所有人與其保險範圍，但在檢查時，“寶路多”得依據車輛之牌照號碼與證件確認其所有人，但不需要(a)驗證牌照號碼之可靠性；(b)驗證車輛之來

源；(c)檢查車輛是否設定任何抵押權；或(d)做任何代理或提供關於車輛所有權與任何其他合法性之保證。 

D. 「車輛鑑定報告」僅提供賣方及可能買方參考之用。“寶路多”不保證購買價格可反應車輛之狀況。 

E. 「車輛鑑定報告」上所登記之里程，僅為車輛儀表板顯示數字，不具任何保證效力。 

F. 「車輛鑑定報告」不提供作為法律訴訟之依據，並不在任何情況下做為任何其他檢查之替代。 

G. 此服務並非提供任何保證或保險，“寶路多”排除所有此方面之任何責任與義務。「客戶」應以其自有成本購買防範車輛之任何損失或損害之適當投保。 

H. 若有任何「客戶」或任何第三方所提供之文件及資訊，包括但不限於擁有人之描述、牌照號碼、車主手冊、維修記錄、車輛之損害報告及修理記錄，均僅供參考之用。“寶路多”不需

對這些文件進行檢閱或加註，或是將其運用至「車輛鑑定報告」中，“寶路多”亦不需驗證此等文件或資訊之真實性及正確性。 

 
11. 損害賠償限制：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寶路多”不對“Goo鑑定”所進行的檢查、鑑定或執行任何本服務條款之服務時及其後相關或所生之任何損失或損害負責，包括但不限於「客戶」或任何第三方之

「車輛鑑定報告」，或車輛遭竊或毀損。“寶路多”不對「客戶」之任何間接或因果關係之損害負責，包括但不限於利潤之損失、合約之損失、使用之損失、善意之損失或類似之損失。

在法律許可範圍內，“Goo鑑定”之損害賠償責任上限為單一台車輛最高新台幣 9,000元整。本條款明列之任何損害賠償限制在條款到期或終止前均具存續效力。 

 
12. 覆驗及賠償：  

如對“寶路多”出具之「車輛鑑定報告」有疑慮，「客戶」應於收到鑑定證書後五天內，且於「客戶」尚未對該車輛進行維修保養前向“寶路多”提出覆驗要求，如經過“寶路多”覆驗

確實達到賠償標準，則依本服務條款辦理。賠償之數額應依本服務條款第 11條之規定計算，有關「客戶」之行車費、交通費等其它開支均非賠償範圍。 

 
13. 客戶之義務： 

A. 在檢查前盡「客戶」最大知悉程度通知“寶路多”關於車輛之所有瑕疪。 

B. 在鑑定前提供“寶路多”鑑定師本服務條款第 2條所規定之相關資料。 

C. 在“寶路多”請求時，對“寶路多”或其鑑定師提供協助。 

 
14. 接受及拒絕： 

“寶路多”保留拒絕任何對本服務條款所規定之服務請求的權利，在發生此等情事時，所收服務費用應依據“寶路多”已提供之服務範圍，全額或部份退還給「客戶」。如遇鑑定車輛曾

為營業車，亦或是事故車輛過多之情形，Goo 鑑定將拒絕提供鑑定服務。 

 
15. 不可抗力：  

在發生“寶路多”因任何超乎“寶路多”控制範圍，而無法執行服務之任何部份的情事時，應將此等服務部份所收取之費用退還給「客戶」，不可抗力之因素由“寶路多”擁有最終解釋

權。 

 
16. “寶路多”服務之終止：  

若「客戶」主導任何“寶路多”認為可能違反或已違反本服務條款或任何法律及法規，或是可能或已危害“寶路多”利益的行為，“寶路多”具有在未事先通知「客戶」的情況下，立即

終止條款並停止提供任何本服務條款所規定之服務的權利，且不負任何損害賠償責任，包括但不限於退還「客戶」其後之任何服務費用。 

 
17. 準據法：  

本服務條款應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 

 
18. 爭議解決：  

雙方之間任何因本服務條款所生或與之有關的聲請、爭論或爭議，應依據「中華民國仲裁法」，由「中華民國仲裁協會」的仲裁做最終判定。仲裁應於含有三位仲裁人的仲裁庭舉行。兩

造可各指定一位仲裁人，第三位仲裁人應該由雙方選定的仲裁人共同推選指定。仲裁地點為中華民國台灣台北。仲裁程序語言應為中文。仲裁人所得出之判斷應為最終判斷，對雙方均具

約束力。 


